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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5-147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参股公司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一、 本次协议签署概述

1、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1月25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合肥第6代柔性有源矩

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模组生产线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合肥东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东欣”）以及合肥鑫城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曾用名，后更名为合肥鑫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肥鑫城”）签署《合肥第6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

模组生产线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约

定上述各方同意合作投资建设第 6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

（AMOLED）模组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并同意以公司在合肥

已经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合肥维信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维信诺

电子”或“目标公司”）作为该生产线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平台。本项目

投资总额为110亿元人民币，其中项目公司注册资本55亿元，合肥东欣出资25

亿元（股权占比45.4545%），合肥鑫城出资5亿元（股权占比9.0910%），公司

出资25亿元（股权占比45.4545%），公司放弃部分优先认缴出资权利。

截至目前，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26.3亿元，其中合肥东欣与公司各实缴出资

约11.95亿元，合肥鑫城实缴出资约2.39亿元。近期，合肥鑫城与其全资子公司

合肥新站科技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新站科技”）签署了《合

肥鑫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其持有的项目公司9.0910%股权全

额转让至合肥新站科技，与标的股权相关的股东权利义务、债权债务在本次股权

转让时一并转让。

2、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对关键生产环节的

1 该股权转让正在办理工商备案登记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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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协同能力，公司拟与合肥新站科技签署《合肥维信诺电子有限公司一致

行动协议》（以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双方同意建立一致行动关系，

合肥新站科技成为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根据《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合肥新站

科技应在目标公司股东会的召集、提案及表决，董事任命、分红、业务运作、

日常重大事务，以及任何由股东实施或在股东会层面决策的事项中，与公司保

持一致行动，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按公司的意见行使表决权，同时双方确认公

司取得合肥维信诺电子过半数以上的表决权和合肥维信诺电子的控制权。《一

致行动协议》签署后，合肥维信诺电子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合肥新站科技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67936819D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4、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合肥新站高新技术开发区铜陵北路与西淝河路

交叉口芯视界·科创大厦A栋2001-2020室

5、法定代表人：范宏

6、注册资本：228,582.19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7年11月08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区管理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

外）；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停车场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

市企业）；物业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9、股东情况：合肥鑫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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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10、合肥新站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其他与公司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有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合肥维信诺电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8NNM8096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双凤路999号

5.法定代表人：朱凯

6.注册资本：263,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22年2月15日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显示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

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设备

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企业管理

咨询；企业管理；电气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9.《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前后表决权比例对比：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实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实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合肥东欣投资

有限公司
119,545.375 45.4545% 45.4545% 119,545.375 45.4545% 45.4545%

合肥新站科技

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3,909.25 9.0910% 9.0910% 23,909.25 9.0910%
54.5455%

维信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9,545.375 45.4545% 45.4545% 119,545.375 45.4545%

合计 263,000 100.00% 100.00% 263,000 100.00% 100.00%

10.主要财务数据：

https://www.qcc.com/firm/gf41bc813ccb182703b485bf394b9f5b.html


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2025 年 6 月 30 日/2025 年半年度

总资产 685,173.67 888,479.42

总负债 476,064.06 664,385.27

净资产 209,109.61 224,094.15

营业收入 192,015.00 253,495.58

净利润 -22,904.78 -5,015.46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1.合肥维信诺电子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12.截至目前，合肥维信诺电子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

的条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合肥新站科技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 甲方、乙方均系合肥维信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

股东，甲方持有目标公司9.0910%的股权，依法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乙方持

有目标公司45.4545%的股权，依法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

2. 为保证乙方取得目标公司控制权，优化目标公司治理水平，同时也为了

提高对目标公司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的效率，双方拟建立一致行动关系。

第一条 一致行动的定义和原则

1.1 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建立一致行动关系，甲方成为乙方的

一致行动人。甲方保证根据本协议之约定，在行使收益权、处置权以外的提案

权、表决权等全部股东权利时采取与乙方相同的意思表示，以巩固乙方在目标

公司中的控制地位。

双方同意，本协议所称之“一致行动”、“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应指如

下含义：甲方应在目标公司股东会的召集、提案及表决，董事任命、分红、业

务运作、日常重大事务，以及任何由股东实施或在股东会层面决策的事项中，

与乙方保持一致行动，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按乙方的意见行使表决权。

1.2 基于本协议项下的一致行动安排，双方确认乙方取得目标公司过半数

以上的表决权及目标公司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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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甲方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收益权、处置权仍归甲方享有及行使，但是

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1.4 本协议任何一方作为目标公司股东期间持有或控制的目标公司股权或

表决权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不影响本协议对该方的效力，该方持有或控制的目标

公司所有股权或表决权（无论数量发生任何变化）一体受本协议约束。如本协

议签署日后任何一方持有或控制的目标公司股份或表决权因任何原因增加或被

稀释，双方仍将在其持有或控制的目标公司股份或表决权范围内根据本协议之

约定保持一致行动。

第二条 一致行动的具体规则

2.1 在目标公司股东会召开会议审议相关事项时，双方的股东代表应保证

参加及出席股东会会议。甲方不能参加股东会的，应委托乙方作为代理人出席

股东会会议并行使股东权利。就前述委托，甲方应出具有效的授权委托书、签

署相关必要的文件，并授权乙方根据乙方的意思表示行使表决权。除关联交易

等需要甲方回避表决的情形外，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及其委派的股东代表

不得放弃行使股东权利。

2.2 甲方根据本协议之约定行使收益权、处置权以外的提案权、表决权等

股东权利时，均应当无条件地且不可撤销地按乙方的意见行使表决权。

第三条 股权/权益转让限制

3.1 本协议有效期内，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以委托、信托或

其他任何方式将所持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委托给乙方以外的第三方管理或

行使权利，亦不得将包括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益委托乙方以外的第三方行使，

或以包括但不限于放弃股东权利等方式规避与乙方保持一致行动。

3.2 本协议有效期内，非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转让或质押其所持目

标公司股权。乙方同意甲方向第三方转让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受让方应当

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承诺承继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以下简称“受

让方承诺”），甲方应当在股权转让时将前述要求书面告知潜在受让方，并将

潜在受让方出具受让方承诺作为转让前提；甲方应确保任何受让方承接其在本

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并继续与乙方保持本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关系，否则甲

方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行为无效。

第四条 一致行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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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项下一致行动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下列任一情形发生时自动终

止：

（1）甲方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2）双方协商一致书面解除本协议；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终止情形。

第五条 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一致行动协议》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等情况，标的

公司后续董事会组成安排以后续工商变更为准。本次《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

合肥维信诺电子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控股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增强

从面板制造到模组集成的业务协同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优化产品

结构，增强对关键生产环节的控制与协同能力，对合肥维信诺电子的长远发展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为公司的中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将合肥维

信诺电子纳入合并范围后预计合并日增加资产总额约 70 亿元，增加净资产约

13亿元，对归母净资产影响较小，具体影响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本次交易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合肥维信诺电子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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